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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12 年度台抗字第 1780 號裁定

1. 刑事訴訟法第 484 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

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

2. 所謂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係指對被告之有罪裁判，於主文內宣示主刑、從刑或沒收之法院而言。

3. 然該條僅在明定檢察官於執行單一確定裁判所生指揮當否之管轄法院。

4. 至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專屬檢察官之職權，為維護受刑人應有

之權益，同法第 477 條第 2 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

聲請，若經檢察官否准，乃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須有救濟之途，應許聲

明異議。

5. 於此，倘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該數罪併罰案件，係各由不同法院判決確定時，究

應由何法院管轄聲明異議案件？刑事訴訟法現制漏未規定，係屬法律漏洞。

6. 參諸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規定「依刑法第 53 條及第 54 條應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至第

7 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

之。」

7. 因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目的在聲請法院將各罪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

過度之評價，則其對檢察官消極不行使聲請權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與檢察官積極行使聲請權

具有法律上之同一事由，本於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規定，由該

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管轄。


